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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风景园林协会 
苏园协函［2019］16 号 

 

 

关于组织开展 2019 年度江苏省园林工程 

项目负责人培训与考试的通知 

 

各市风景园林协（学）会、各园林绿化工程建设企业、各相

关单位： 

为推进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实施项目负责人负责制度，服

务园林绿化企业，规范市场秩序，深化园林绿化工程建设市

场化改革。根据中国风景园林学会（以下简称全国学会）《关

于合作开展园林工程项目负责人人才评价工作的函》和《江

苏省风景园林协会关于开展园林工程项目负责人人才评价

工作的通知》（苏园协〔2019〕3 号），经主管部门同意，省

风景园林协会（以下简称省协会）组织开展 2019 年度江苏

省园林工程项目负责人培训与考试工作。现将具体事项通知

如下： 

一、参加培训与考试人员条件 

参加培训与考试人员应为全省园林绿化企业从事工程

项目施工、养护和管理工作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，具备现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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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工管理经验和自主学习的能力。并符合以下条件： 

（一）参加培训与考试 

1.具有园林、园艺、植保、林业专业的从业人员 

（1）取得中专、中技学历，从事园林绿化项目施工或

管养工作满 5 年； 

（2）取得大专、高技学历，从事园林绿化项目施工或

管养工作满 4 年； 

（3）取得本科及以上学历，从事园林绿化项目施工或

管养工作满 2 年。 

2.非上述专业的从业人员 

（1）取得中专、中技学历，从事园林绿化项目施工或

管养工作满 7 年； 

（2）取得大专、高技学历，从事园林绿化项目施工或

管养工作满 6 年； 

（3）取得本科及以上学历，从事园林绿化项目施工或

管养工作满 4 年。 

3.以上人员由省协会人才评价委员会审核后，经全国学

会审定，参加培训和考试。 

（二）免考和部分免考 

1.免考条件 

已经取得园林、园艺、林业高级及以上技术职称，并且

已经取得一、二级建造师证书的项目管理人员，从业时间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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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年，由省协会人才评价委员会审核后，经全国学会审定，

参加培训，可以免予考试。 

2.部分免考条件 

（1）已经取得一、二级建造师证书，具有中级以上职

称、从事园林施工、养护或者管理工作满 10 年，并且 10 年

内主持 5 个造价 1000 万元（含）以上，或者 3 个造价 3000

万元（含）以上综合性园林绿化工程项目，或者在近 5 年获

得过省级及以上优秀园林工程项目奖项的。 

（2）满足以上条件的：具有园林、园艺、植保、林业

专业学历的从业人员，可以免参加“工程项目运营管理知识”

和“园林绿化工程专业技术知识”的考试，但是应当参加“园林

绿化相关法规和标准规范”课程的学习与考试；非上述专业学

历的从业人员，可以免参加“工程项目运营管理知识”的考试，

但是应当参加“园林绿化工程专业技术知识”和“园林绿化相

关法规和标准规范”课程的学习与考试。 

（3）以上部分免试人员由省协会人才评价专家委员会

审核后，经全国学会审定，参加培训，并参加相应知识的考

试。 

（三）年龄限制 

参加培训和考试人员年龄均不超过 65 周岁。 

二、组织培训 

（一）培训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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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申报 2019 年度园林工程项目负责人评价的人员均可

参加本次培训。通过培训能够系统掌握园林绿化工程项目管

理的相关理论、方法、技术和工具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

标准知识，提高对园林绿化施工项目进行计划、组织、监督、

控制、协调等全过程管理能力，确保项目的工期、质量、安

全与成本按照相关法规、标准和合同约定完成。 

（二）培训形式 

采用集中脱产授课、线上培训和其他时间自学相结合的

形式。符合要求申请免考、部分免考的人员，需参加相应课

程培训。 

培训时间为 120 课时，自学时间为两个月。集中授课由

省协会统一组织安排。 

时间：2019 年 9-10 月间（具体日期另行通知）。 

（三）培训课程设置 

1.工程项目运营管理知识：园林绿化建设工程项目管理

概论；财务知识；生态修复；海绵城市技术理论； EPC（工

程总承包）； PPP（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）。 

2.园林绿化工程专业技术知识：园林工程施工组织管理；

质量与安全生产管理；园林绿化工程项目合同与成本管理；

园林绿化建设工程基本技术知识（园林工程、园林建筑、种

植工程）。 

3.园林绿化相关法规和标准规范：园林绿化建设工程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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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、法规和相关行业标准规范。 

三、组织考试与申请证书 

凡参加培训与考试的园林绿化从业人员或部分免考人

员，经省协会人才评价专家委员会审核后，由全国学会审定，

核发准考证。 

考试实行线上考试，由全国学会和省协会统一组织。参

考人员现场登录中国风景园林学会人才评价考试系统，自动

随机抽取试题，自动判卷。经考核评价合格者或审核认定符

合免考条件者，在一定期限的公示期后，由全国学会统一颁

发“园林工程项目负责人证书”。 

四、相关事项 

（一）报名 

培训与考试自愿报名，并根据相应条件，提出参加考试

领证申请或者免考、部分免考领证申请。报名时间从接到通

知起。园林企业统一审核汇总本企业报名申请人员，填写《江

苏省园林工程项目负责人参加培训和考试人员资料汇总表》

（附件 2），报省协会。 

（二）填报资料 

（1）参加培训与考试人员填报《江苏省园林工程项目

负责人人才评价报名表》（附件 1），由送培单位在报名表“企

业审查意见”栏目中加盖单位公章。 

（2）学历证书；工作年限证明（劳动合同与社保证明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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园林、园艺、植保、林业等专业职称证书；建造师证书；主

持工程证明材料；获奖项目材料：国家、省、直辖市、自治

区政府部门、中国风景园林学会或者省、市协、学会颁发的

奖项等证明资料。 

以上资料一式两份，本人留存一份，上报省协会一份（复

印件即可），原件应扫描留存。 

（3）标准大一寸免冠蓝底光面无花边彩照（粘贴于报

名表照片处）。 

（4）省风景园林协会人才评价专家委员会对报名申请

人员进行资料审查，审查合格后，发给培训考试和免考通知。 

（5）考试或免考人员需将资料上传至中国风景园林学

会人才评价考试系统（http://fjyl.chsla.org.cn）进行注册和审

核确认。所有资料一经上交概不退还。 

（三）费用 

培训与考试收取相关费用，培训与考试费用为 1900 元/

人，免考、部分免考人员为 1200 元/人。费用包含组织培训

与考试的场地、教材、资料、授课、考试、证书工本费、劳

务等支出，食宿费自理。培训与考试费用在报到前缴纳。 

缴费方式：  户     名：江苏省风景园林协会 

开户银行：交通银行南京龙江支行 

账      号：320006654018010038001 

（四）培训与考试 

http://fjyl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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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报名人数和审核情况，由省协会分批、分时段、分

地点安排进行培训，培训后即组织参加中国风景园林学会人

才评价线上考试。考试结果由全国学会统一发布公示。 

省协会联系人：薛源；电话：025-52307417，13915981007；

QQ：1391713428； 

省协会地址：南京市鼓楼区南通路 118 号茂悦港 5 号楼

701 室。 

 

 

附件：1.《江苏省园林工程项目负责人人才评价报名表》 

2.《江苏省园林工程项目负责人参加培训和考试人员

资料汇总表》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江苏省风景园林协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8 月 26 日 

 

 

抄送：中国风景园林学会,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,江苏省

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园林绿化处、人教处,各市园林（建设）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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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江苏省园林工程项目负责人人才评价报名表 

 

姓    名  出生年月   

照片 

 

性   别  身份证号  

工作单位  

学历情况 

文化程度  毕业专业  

毕业时间  学位名称  

工作情况 

从事本行业年限  职    称  

从事本行业时间 年    月 至    年    月 

联系方式 

手    机  邮 箱   

箱 

 

通讯地址    

 

从事园林

绿化项目

施工或管

养工作简

历、工程

业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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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试科目

（根据实

际情况，在

方框里勾

选一项） 

 

 

□全考        

□免考        

部分免考： 

□具有园林、园艺、植保、林业专业学历的从业人员 

□非上述专业学历的从业人员 

 

 

企业审查

意见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 章）      

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 

 

 

 

 

省风景园

林协会人

才评价专

家委员会

审核意见 

    

 

 

（盖 章）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 

 

注：资料填写需真实，如对报名资料弄虚作假者，取消培训与考试资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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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
江苏省园林工程项目负责人参加培训和考试人员资料汇总表 

单位名称： 

姓 名 性 别 身份证号码 专 业 学 历 技术职称 

从事本行

业年限

（年） 

从事本行业时间

（填写从 X 年X

月至 X 年 X 月） 

免考或部分

免考申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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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联系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统一信用代码（纳税识别号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注：1、“技术职称”必须填写全称，如“高级工程师”，不能写成“高工”。如没有技术职称，对应栏目内填写“无”。 

2、“填表人及联系电话、联系地址”必须填写。 

 


